中共新野县教育体育局党组
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

[bookmark: _GoBack]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5年4月1日至5月15日县委第五巡察组对新野县教育体育局党组进行了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机动巡察。6月5日，县委第五巡察组向教体局党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巡察反馈后，县教体局党组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成立由局党组书记任组长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巡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明确食品安全问题整改的责任分工和时限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认领问题，牵头督办重点难点事项，确保“问题不查清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
2025年6月，教体局针对县委巡察反馈问题中涉及到食品安全的9个学校、3个配餐公司，进行了督导检查，要求按照巡察提出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形成书面整改报告，并附上整改后的图片。对书记点人点事涉及到的4所学校的校长进行了约谈，要求其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提高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不折不扣全面整改到位。2025年8月，重新招标了10家配送公司进入平台，清除资质不合格公司。
巡察整改以来，县教体局联合市场监管局、卫健委检查学校82所，配餐公司4家，发现问题181个已全部整改，约谈校长4人，织密食品安全责任网。出台《新野县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办法》《新野县中小学校外配餐管理办法》，落实校园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和配餐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层层压实责任。 组织局纪检室、内审股、计财股组成专门调查组，对反馈问题问题深入调查，追缴违规资金44.8万元，约谈违纪人员10人次。
截至10月13日，巡察反馈的22个具体问题，已完成整改22个；制定的51条整改措施，已完成51条，整改完成率100%。具体情况如下：
（一）聚焦责任意识不强，落实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整改不彻底方面，有1项整改任务。
针对“常态化整改推进不力”不到位，没有把巡察整改融入日常工作和深化改革中去。”问题
整体进展情况：
一是责令相关学校严格按照“食品处理区所有与外界相通的门和库房门，设置了80CM高的金属材质的挡鼠板，门缝隙4MM，定期检查捕鼠笼、捕鼠夹”“与外界相通的排水管道，已安装了用金属材料制成的篦子，篦子缝隙间距7MM，有害生物不能入侵”“食品处理区、就餐区安装粘捕式灭蝇灯，加装捕蝇篓，检查并更换了破损的纱窗、门帘”等专业标准要求，完善了“三防”设施。
三是责令相关学校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全方面、全流程卫生管理制度，落实常态食堂卫生管理督查；压实相关学校校长食堂管理第一责任人，压实食堂管理直接责任人，要求相关人员深入一线督查，对出现管理问题的相关学校校长、分管领导给予严肃批评；要求相关学校公开《关于鼓励开展“校园餐”举报奖励工作的通知》，鼓励学校内部人员、从业人员、知情人士和社会公众举报学校食品安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整改以来，经多次复检、抽检，相关食堂工作人员均能规范操作。
（二）聚焦政治意识不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重要指示精神及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差距，有3项整改任务。
1.针对“对习近平总书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学习不深不透，校园食品存在安全问题。”问题
整体进展情况：
一是约谈相关学校校长，要求其严格落实校长第一责任人责任、食堂管理员管理责任人、厨师长的直接责任。
二是加强食堂管理监督。要求全县学校成立由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高年级）组成的“食堂膳食管理委员会”，定期对食堂的用油情况、菜单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和监督。
三是强化人员培训。要求相关学校定期对食堂相关人员进行食品安全培训，围绕防蝇设施按照、更衣室设置、卫生管理等内容，做到人人熟记于心，不断强化食品安全意识，时时敲响安全警钟。
2.针对“对习近平总书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学习不深不透，配餐公司缺乏监管”问题
整体进展情况：
一是要求配餐公司提升政治站位，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为民意识，督促相关学校落实好食品管理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监督，要把师生食品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二是根据《新野县中小学校校外配餐管理办法（试行）》，要求配餐公司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配备有资质的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配合学校和家长委员会做好用餐满意度调查。根据制度规定，县教体局责令配餐公司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
3.针对“对习近平总书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学习不深不透，采购平台建设推进缓慢。”问题
整体进展情况：
一是根据南阳市教育局等7部门出台的《南阳市校园餐饮阳光平台使用管理办法》，平台使用范围是全市所有供餐学校，各县（市、区）政府指定的国有公司、食材供应商、配餐公司等。根据文件要求，按照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全面实施的原则，逐步将公办中小学校、幼儿园、中职学校、民办学校全部纳入平台监管。对未纳入平台监管的学校、配餐公司明确实施步骤，稳步推进。目前，全县在校就餐50人以上26所学校纳入平台管理范围，让就餐人数较少的学校就近使用本乡镇初中的电子称，进行食材验收。
二是要求相关配餐公司严格按照教育部办公厅《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教体艺厅函〔2024〕39号）规定，落实食品原料、食品储备、进货查验与索证索票等标准要求，已对上述配餐企业下达整改通知书，对驻平台的四位平台监管人员进行了约谈。目前，相关配餐企业全部按照整改到位。2025年8月，重新招标了10家配送公司。
（三）聚焦食品安全领域重点环节依然存在廉洁风险和作风问题。有两项整改任务。
1.针对“校园食品资金存在廉政风险，学校食堂、配餐公司虚列成本”问题
整体进展情况：
一是出台《新野县学校餐饮公司劳务费用及相关杂费结算制度》，明确劳务费用支出不得超过餐饮公司当月营业额的 22％，相关杂费支出不得超过餐饮公司当月营业额的10％；对杂项明确列出。
二是全面核查成本数据，组织财务、后勤等部门对食堂进入平台管理后的所有成本开支明细进行逐一核查，重点梳理杂项成本的具体构成、列支依据及相关凭证，排查是否存在无实际业务支撑的虚列项目。针对核查出的虚列杂项成本所获取的利润，已全额清退至学校食堂专用账户，并建立专门台账进行登记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三是完善平台管理机制，与平台管理方进行沟通协商，共同优化成本核算模块，明确各类成本的列支标准和审核流程。要求平台对杂项成本的录入设置更严格的校验机制，上传相关原始凭证扫描件方可提交，从技术层面防止虚列成本的情况发生。
2.针对“校园食品资金存在廉政风险，个别学校以房屋修缮名义列支交纳食堂管理费”问题
整体进展情况：
出台《新野县学校餐饮公司劳务费用及相关杂费结算制度》，要求全县中小学按照制度要求列出开支；成立由局纪检、内审股、计财科、城区中心校组成专门调查组，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要求相关财务支出必须按制度规定；对相关人员给予批评教育、谈话提醒。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电话0377-661218068       电子信箱xyxtwyg@163.com          

中共新野县教育体育局党组
                                 2025年10月18日




